
2 0 1 5 年 1 月中 ＨＥ社会料举院研靶生院学拫Ｊ
ａｎ

．  2 0 1 5

第 1 期 （总  2 0 5 期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Ｃ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ＣＨ 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ＥＧＭＹ Ｃ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 1

论同络虛拟财产禁止让与

特约 的法律规制
＊

刘 明

【提 要 】 不断增长的 网络虚拟财产让与 需求与 网络服务协议 中 广泛存在的禁止让与特

约之间 ， 存在着尖锐的 矛盾 。 网 络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一 系 列合 同权利 义务的 集合 ， 因此

应根据合 同权利让与规则 对此类禁止让与特约进行规制 。 从公平保护权利人利 益的 角 度 出

发 ， 只 有 当禁止让与特约具备合理性、 合法性和 实效性要件时 ， 才能对合 同 双方 当 事人产

生法律效力 。 同 时 ， 为 了 维护交 易的基本安全和秩序 ， 禁止让与特约 不能对抗善意的 网络虚

拟财产 受让人 ， 判断受让人主观状态的 关键 ， 在于禁止让与特约是否具有足够的公示性 。

【关键词 】 网络服务协议 网 络虚拟财产转让 禁止让与 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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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网络虚拟财产的财产权地位被广泛下 ， 网络用 户不得以任何方式 向第三人让与包

认可 ， 人们对于其让与和交易需求也愈发普遍 。 括账号密码、 游戏装备 、 电子货币 、 电子邮箱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其
一

， 网络虚拟财产等在 内的各类网络虚拟财产 。 此种尖锐的矛盾 ，

的交易市场在近年来十分火爆 ， 不仅交易总量无疑给网络虚拟财产让与 的合法性基础蒙上 了

连年攀升 ， 而且还逐渐形成了
一条 以销售网络 一层迷雾 ， 也对网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带

虚拟财产为主要盈利手段的成熟产业链 ； 其二 ，来了新的挑战 。

在离婚 、 继承等相关案件中 ， 针对网络虚拟财，

产 的析产要求也不再鲜见 ， 并 由 此引发 了ＱＱ
一

、 夫儿制 网络虚拟财产示止

号码继承案 、 淘宝 网 店过户 案 、 雅虎邮箱继承让与特约的法律依据

案等－系列新型法律纠纷 。

＾
而 ， 与之形成肖（

一

） 探讨规制禁止让与特约法律依据的
Ｗ反差的 ’

必要性 。 从＿上看 ， 讨论应适贿种 法律规
虚拟财产禁止让与特约 。 在笔 者 包括Ｍ、

制禁 止让与特约 ， 似乎有些多余 。 賴 ， 既然
＿ 、 腾ｍ 、 ￣宝、 完 美世界 、 ｍｍ ，ｍ 软、

禁止让与特约属于网络服务协议的组成部分 ， 且
ｆａｃ ｅｂｏｏｋ 、 ｅＢａｙ 在 内 的数十家 国 内外知名 网站

的网络服务协议进行考察后发现 ， 九成以上的

网络服务协议都包含禁止让与特约条款 。 根据

此类条款 ， 在未经网络服务提供者 同意的情况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 目

“

云计算条件下 网络财产的发展

趋势及保护规则研究
”

（ 1 2 ＢＦＸ 0 8 4 ） 阶段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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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多 以格式条款形 式出 现 ， 那么 就理应第 四 ， 可依托权利 内容的公示性解决网络虚拟

根据 《合同 法 》 中关于合同效力 的
一

般规则 和财产 的对世效力 问题 。 总而 言之 ， 无论技术如

格式条款的特殊规则对其进行规制 。 但在 司法何发展变化 ， 也无论财产的具体形态表现为何 ，

实践中 ， 究竟应 以何种法律规范为标准判 断格人都始终是财产法律关系的连接点 ，
③ 因此 ， 只

式条款是否公平 ， 却往往需要 根据案件的具体有把网络虚拟财产从物或代码层面还原到人的行

情况予以 确定 ， 仅根据 《合同 法 》 中 确定 的基为层面中来 ， 才能透过外在形态准确 洞悉其本质

本原则 ， 可能并不足 以 作 出最为 准确判 断 。 由属性 ， 即
一

方民事主体向另
一

方民事主体提供的

于我国法律 尚未对网络虚拟财产 的权利 属性作 服务行为 。 也正是基于此种观念 ， 笔者倾向于将

出 明确 回应 ， 学界对此亦存在较大争议 。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界定为
一种合同权利 。

（二） 网络虚拟财产是以专属性服务为 内容（三 ） 以合同让与规范为依据规制禁止让与

的合同权利 。 如上所述 ， 明确 网络虚拟财产的＃纟々

权利属性 ， 賊解规制禁止让与特约法律依据
Ｌｍ 《合同法 》 中的合同让与规范为主要

、

法

这
－难题的关键 。 赃该问题上 ， 細学赫Ｗｎ ．为

－

种合

有争议 ， 并 主要雜了物权说与债权说細种＿利 ， 醜 ， 转删軸爾产贿为在法律

观点 。 笔者较为赞同 后者 ， 认为网 络虚拟财产
離上理应被归人合同权利＾ 的概念范畴 。 相

在本质上是
－

系顏专腿服务为 内容的合同
“

＿＿胃＿

权利的集合 。 之所以笔者将 网络虚拟财产的权 ！

賴性界砂合肖棚 ， 刊ＩＴ＿ ：

第一 ， 准确反映了 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权利 ＩＳ
■ｎｔｅ分注时 ， 权利人对其的转让 ｆＴ为通 吊 属于对合同

2
债权的让与 ， 应主要依据 《合同法 》 第 7 9 至 8 3

条之规定 ， 对以其为对象的禁止让与特约进行规

制 。 第二 ， 合同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 当作为网
律关系 的持续Ｓ 二

而
＝
种

络虚拟财产内容的网络服务具有不可分性时 ， 权
关系 ， 正是服务 ？

＾

区
＾
于头卖或授权许可 ？

利人只能通过合同权利义务概括让与 的方式 ， 对
同的重要

，
征之

－

。

1

第二 ’ 适应 了网络虚爾
其网络虚拟财产进行转让 ， 故应主要依据 《合同

产类型多兀化的发展趋势 。 在新型 网络技术不法 》 第 8 9 冬之规定 ， 对林
丨
卜 ｉ卜与特约讲行规制

断涌现 、 产品生命周期不幌短 的发展趋势下 ’

在网络虚＾产的实际交易 中 ， 最为典型的合同

试图以列举方式
一

劳永逸地穷尽所有虚拟财产 权利义务概括转移 ， 便是对账号和密码的让与 。

类型 ， 恐怕是个难以实现的 目
，

。

② 而将网络虚 2
． 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 保护网络虚拟

拟财产的权利客体界定为服务行为 ， 可使其概念 财产权人合法权益 。 对于绝大多数网络服务提供者

外延获得较好的伸缩性和包容性 。 无论是较为典 而言 ， 无论是否以收费方式向 网络用户提供服务 ’

型的网络游戏装备 、 ＱＱ 号码 ， 还是不甚典型的 其本质上都
一

种经营行为 ， 而网络用户接受和使用

电子邮件 、 博客空间 ， 均可以被还原成为特定的其服务 ， 则是
一

种典型的生活消费行为 。 因此 ， 网

网络服务 ， 从而被纳入网络虚拟财产的规制领域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之间围绕网络虚拟财产形

中来 。 第三 ， 可 有效解决网 络虚拟财产的归 属成的法律关系 ， 理应属于
一种消费法律关系 。

纠纷 。 在我国学界 ， 网 络虚拟财产的归属始终

是
一个争议性问题 。 无论是哪种 观点 ， 似乎都 ① 参见周江洪 ： 《服务合 同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定位及其制餓

无法完全说服对方 ， 权利归属长期处于悬而未建 》 ， 《法学 ＞
〉 2 0 0 Ｓ年第 1 期 。

决状态 ， 将会对网络虚拟财产的稳定性和交易② 参见梅夏英 、 许可 ： 《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 立法问题 》 ’

Ａｍ公 丨办
《法学家 》 2 0 1 3 年第 6 期 。

安全构成不利影响 。 将网 －各虚拟财产权利客体 ③ 参见寿步主编 ：
《 网络游戏法律政策研究 2 0 0 9

——网络虚

定位于专属性服务 ， 可使 上述 问 题迎刃 而解 。拟物研究 》 ， 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 2 。。 9 年版 ， 第 2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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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之间 的利益平衡 。 具体来说 ， 禁止让与特
一

、

约的生效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
ｉ

． 合理性要

与特约旳生效要件件 。 第
一

， 禁止让与的理 由具有合理性 。 在实践

（
－

） 禁止让与特约并非当然无效 。 不容否
中

：

所谓合理■止让与理 由 ’ 并不

认 ， 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着网络服务提供者滥用订

约优势 ，
以格式条款限制用户权利 、 免除 自 己责

任的情况 。 但是否真如某些观点所言 ， 针对网络

虚拟财产的禁止让与特约因不合理地限制了权利
？ｒ

人对斯产的处分权 ， 而应属当然无效的条款呢？

4ｊ
ｓｎ

、

Ｈ＂Ｋ ？ 丁 Ｆ 3 Ａｆｒ 【 丨 中 ＩＳ八 林 ， 1
？

、

！

－由所造成的影响 ， 应与其所维护 的利 ：ｆｉｉ基本相

Ｉｍ－ｎ
称 。

①
2 ． 合法性要件 。 在实践 中 ， 禁止让与特约

与特约也不应属于当然无效条忒 。

一方面 ， 合问旦＋
？

＾ 八斗 叫 丨” 肝 紐 曰 廿 —

权利义务的让与只会导致合同 当事方主体身份的 2 Ｓ

＇

ａ＾ｉｔ＾Ｃ 2 2
改变 ， 而不会实质性改变合同 内容 ， 因此 ， 禁止 ｌ？

＇

＾ 2 ？
1 5 3 ！
＾．ｆｅ＋ ｒｎ

＾
Ｌ ｍｒ 1＾1

＾ ＨＱ＋Ｂ
／ 4ｆ作为民事主体间的合意 ， 效力 自然不能与法侓规

网络虚拟财产转让既不会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免除☆柏化六定相冲突 ， 特别是在因离婚或继承等原因需要让
自身的合同责任 ， 也不会加重 网络用户 的合问责立 卩斗 甘士 岛播 八补

、苗
＿

ａ
．

＾与财产时 ， 其本身就包含 了
一

种社会公共道德的

内在要求 。 因此 ， 当网络虚拟财产因法定原因而

ＳＳＳ＾ｗＳＪｔｆｉｗ蔽細时 ， 嶋驗提鮮不＆不能以禁

？

’

＂

ｒｉｍｔｆ止让与特约为由予以拒绝 ， 而且还应雜必要的

卿妙 ， 聽眺貞插，娜删移转 。

？

以淘宝网为例 ， 其电子商务平 口 的正 吊迈转是以
3 ． 实效性要件 之所以要设置实效性要件

，
主要

原因在于 ， 某些网络服务提供者 ，

－方面希望通

Ｊｆ ？？过设置禁止让与特约来逃避交易行为 引发的法律
与网店的打为 ，

虽然不ＺＳ使淘宝网
＾
担额外的 ｎ

风险 ， 另
一

方面却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让与行为
同义务 ’ 但却胃能从根本上破坏其信誉髓 ， ｍ

持放任态度 ， 以期从中获利 ， 这显然是有违公平
而在经营秩序层面给淘宝 网

，
来严重影响

丨

桃
和诚信原则的 。 将实效性作为禁止让与特约生效

＿Ｍ
＂

Ｆ ’

要件 ， 将可以有效遏制 网络服务提供者此种滥用
约 ， 显然是有一定合理性基础的 。 同理 ， 对于根■＿ ，

据游戏时长进行收费的网 络游戏的运营商来说 ，

游戏中虚拟物品的过度交易 ，
可能会大大缩短玩三、 网络虚扣Ｉ财产禁止让

家的游戏时间 ， 进而直接影响其盈利能力 。 在此与特约的法律效力
种情况下 ， 采取措施限制虚拟物品的交易 ， 无疑

、 ＆ 、

也是斯充分合理性細的 。 综上所述 ， 无论是
（
一

） 禁止
＾
与特约的内部效力 。 臓禁止

从法律规范还是商业判断的角度 出发 ， 只要嶋
让与特约的 内部效力 ’ 主要是指特

＾
在网络服务

服务提供者在鹏
？

协议巾订立禁止 1±与特约时出■力 。

于善意 ， 且遵循诚实信用的基本原则 ， 那么该特 ？
方
，二

Ｌ 自

约本身就不細于当然通的合鷗款 。ｆ
＾＾ｎｉＣ：

0

ｌＵ^ ｌｌ＾ｉＬ^ ，？
（二 ） 禁止让与特约的生效要件 。 诚如上文

条和第 8 9 条之紅定 ， 本止让与 1 勺将对权利人

所言 ， 禁止让与特约在某些情况下 ， 确实具有
一

定的合法和合理性基础 ， 但为了防止网络服务提① 参
Ｉ
黄忠 ： 《 比例原则下 的无效合同判定之展开 》 ’ 《法制与

供者滥用订约优势 ， 法律仍有必要为其设置一系 ② 马一德 ： 《 网络虚拟财产继承问题探析 》 ， 《法商研究 》 2 0 1 3

列限制性的生效要件 ， 以实现网络服务提供者与年第 5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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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分其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产生限制 ， 权利人而债权让与合同的生效与债权变动的法律效果是

不得在未经 网络服务提供者 同意或无法定理 由同步发生的 ， 因此 ，

一旦承认无权处分行为有效 ，

的情况下 ， 向第三人让与网 络虚拟财产 ， 否则就将直接导致网络虚拟财产权利发生实际移转 。

其行为将构成违约 ， 并属 于无权处分行为范畴 。 此时 ， 为了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 的合法权益 ， 不

2 ． 权利人擅 自让与网络虚拟财产应承担违约责让恶意受让人有可乘之机 ， 就只能退而选择使恶

任 。 当权利人违反禁止让与特约 ， 擅 自 将 网络意受让人获得之合同权利 ， 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不

虚拟财产让与给第三人时 ， 其应对网络服务提具有对抗效力 。 这无异于在让与通知之外 ， 为合

供者承担违约责任 ， 自不待言 。 惟须注意的是 ， 同权利让与的对抗效力额外增设了
一个法律要件 ，

在实践中 ， 网 络服务提供者经常在服务协议中与 《合同法 》 第 8 0 条之规定不符 。 在此种情况

约定 ， 如果 网络用户 违反禁止让与特 约 ， 网 络下 ， 笔者认为 ， 与其将受让人的 主观状态作为

服务提供者将有权对其采取包括终止网络服务让与合同的对抗效力要件 ， 还不 如直接将其纳

在内的一系列反制措施 。

① 笔者认为 ， 此种
“

上人让与合同 的生效要件之中 。

③ 具体来说 ， 当受

不封顶
”

式的违约责任约定 ， 赋予了 网络服务提益人为善意时 ， 应认定让与合 同有效 ， 并对 网

供者过大的权力 ， 可能导致多方主体的利益失衡 。

络服务提供者产生对抗效力 ；

④ 而当受让人为恶

一方面 ， 网络虚拟财产所蕴含的社会 、 经济乃至 意时 ， 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可 基于对其恶意的抗

人格价值 ， 对于权利人来说都是客观存在且十分 辩 ，
直接根据 《合同法 》 第 5 1 条之规定主张让

重要的 ， 如果仅以权利人违反禁止让与特约为 由 ， 巧财效， 此种做法 ， 不仅可以有效避免与

就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解除合同权 ， 从赚实质
现行法律规定发生冲突 ， 而且也可以起到平衡交

上剥夺权利人财产之权利 ， 显然有失公平 。 另
一 易安全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合法权益之间关系的效

方面 ， 如果赋予网络服务提供者此种合同解除权 ，

果 。 事实上 ， 将受让人的主观状态作为让与合同

那么网络雌财产善意受让人的合法权益 ， 以及
的生效要件 ， 不仅在比较法上有先例可循 ， Ｍ

相关市场交易 的秩序 ， 也将无从得到保障。

？也巳觀国学界广泛接纳 。

相对合細做法是 ， 根据禁止让与特约 Ｍ
⑵■入 ＃＿入

外部效力 ， 确定权利人所应 承担 的违约责任 。

擅 自让与网络虚拟财产的情况下 ， 判断受让人是

如果让与合同有效 ， 那 么 网络服务提供者将不 5 5 1！
＾

！

应主要考察其在订约之时 ， 是否知

得以禁止让与制对抗Ｍ受让人 ， 而只 能接 ^
受合同主体变更的法律后果 ， 并就因 此遭受Ｍ

力＿—Ｊ ’＿

损：权利人主张损害赔偿 ； 如果让与合同无

效 ， 则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权在权利人取 回网 络

虚拟财产之前 ， 暂停 向受让人提供 网 络服务 ，

5 ？ ｆｆ
并要求其ｍ±与行为誠隨失承擁偿责任 。

如认纖力 的力 人在订＾？网 ＇■麵产让与

而一旦权利人取回 网络虚拟财产 ， 网 络服务提

供者应及＿复向其ｗ嶋服务 。①

：
？ 、 ， ｕ ｔ ，

、
，有权

＇

条款 （该条款包括禁止让与特约 内容 ） 约 定 ， 运营
（二） 禁止让与特约的外部效力 。 所谓Ｗ止让方有权根据 独立判断 ， 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 自 身 权益 ，

与特约的外部效力 ， 主要反映在特约对权利人与受包括但不限于暂时或永久冻结账号 。

”

让人订立的网络虚拟财产让与合同法律效力的影响
② 参见申 建平 ： 《禁止让与条款效力之 比较研究 》 ’ 《环球法律

、

．

 、评论 》 2 0 0 8 年第 6 期 。

方面 。 具体来说 ，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

③ 参见李永峰 ： 《债权让与 中的若干争议问题
一

债务人与债

1 ． 禁止让与特约对让与合 同法律效力 的影权受让人之间的利益 冲突与整合 》 ， 《政治与法律 》 2 0 0 6 年

响 。 （ 1 ） 受让人的主观状态是决定让与合同生效
1
＝ 也 本Ｍ Ｊ

－
ＡＡ 曰 ／Ｍｎｔｏ④ 参见王利明 ： 《论无权处分 》 ， 《 中国法学 》 2 0 0 1 年第 3 期 。

与否的关键 。 与典型无权处分饤为的标的是物权
⑤ 参见崔建远 ： 《合 同法总论 》 中卷 ， 中 国人 民 大学 出版社

不同 ， 网络虚拟财产让与合同的标的是合同权利 ， 2 0 1 2 年版 ， 第 4 3 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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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之时 ， 都有理 由知道该特约存在的情况下 ， 让与通知的发送义务应主要由受让人承担 ， 通知

其才可能对受让人的主观状态产生影响 。形式也将主要表现为受让人对受让网络虚拟财产

2 ． 禁止让与特约对生效让与合同法律效力的的实际使用 。 之所以会产生此种变化 ， 主要原因

影响 。 （ 1 ） 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得以禁止让与特约在于网络技术改变了合同各方主体之间原有的交

对抗生效让与合同 。 在让与合同具备全部生效要往模式 。 具体来说 ， 由于网络用户数量众多且主

件的情况下 ， 受让人应 自合同成立生效时起成为体身份具有抽象性特征 ， 因此为了提高效率 ， 网

网络虚拟财产的新权利人 ， 继受取得原权利人享络服务提供者与用户之间的信息沟通 ， 大多依托

有之合同权利 ， 或直接取代其合 同 当事人地位 。 于预设的计算机程序进行。 而对此种计算机程序

为了保护善意受让人的合法利益 ， 维护正常 的交的使用权限 ， 往往与 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归属存

易秩序 ， 即使禁止让与特约对权利人具有约束力 ， 在直接关联 。

一旦权利人向受让人实际交付了 网

网络服务提供者也不得以此为 由 ， 拒绝承认让与络虚拟财产 ， 就很难再通过该程序向 网络服务提

合同 的法律效力 ，
而只能通过追究原权利人的违供者发出权利让与通知 ，

只能通过其他方式与 网

约责任来获得救济 。 反之 ， 在让与合同无效时 ， 络服务提供者联络 ， 而此种通知方式无论是对让

网络虚拟财产将不发生权利让与的法律效果 ， 即与人还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来说 ， 效率都是极低的 。

使恶意受让人可能在
一定时间 内实际使用受让的相反 ， 在受让人实际控制 网络虚拟财产之后 ， 其

网络虚拟财产 ， 但其并无保有该财产的权利基础 ， 将取代原权利人 ， 获得通过特定程序与网络服务

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权随时中止 向其提供服务 ， 并提供者沟通的能力 ， 此时 ， 转 由受让人对网络服

要求其与权利人共同承担违约责任 。务提供者承担债权让与的通知义务 ， 无疑是
一

个

（ 2 ） 让与合同 的对抗效力 自通知送达网络服更为合理的选择 。 同时 ， 鉴于在实践中 ， 以计算

务提供者时产生 。 根据我国 《合同法 》 第 8 1 条第机程序进行的信息沟通行为 ， 主要表现为网络用

1 款之规定 ， 在让与通知送达前 ， 让与合同只在户对网络服务的实际使用 ， 因此 ， 受让人可通过

权利人和受让人之间产生效力 ， 尚不能对抗网络实际使用网络虚拟财产的方式 ， 完成对网络服务

服务提供者 。 只有当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让与合提供者的权利让与通知 。

同存在后 ， 受让人方可向其主张合同权利 。 需要

说明的是 ， 与
一

般合同权利让与中 ， 让与通知主本文作者 ： 法学 博士 ， 中 国人 民 大学 法 学

要应 由让与人发出 ， 且让与通知的形式大多以 口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头或书面为主不同 ， 在网络虚拟财产让与过程中 ，责任编辑 ： 赵 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Ａｎｔｉ
－

ａｓｓ ｉｇｎｍｅ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ｅｒｍｓ

Ｌｉｕ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ｍｏｄ ｅｒｎｍａｒｋｅ ｔ

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ｏ ｆｖｉｒｔｕａ ｌｐｒ
ｏｐｅｒｔｙｈａｓｂ ｅｃｏｍｅ

ｍｏ ｒｅｃｏｍｍｏｎ．Ｂｕ ｔｉｎｔｈｅｓｅｒｖ ｉ ｃｅｔｅｒｍｓｏｆＩＳＰｓ ， ｔｈｅｔ ｒａｎｓ ｆｅｒｏｆｖ ｉｒｔｕａ 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ｓ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ｏｈ ｉｂ ｉ ｔｅｄ ．Ｖ ｉ ｒｔｕａ ｌ
ｐｒｏｐｅ ｒｔｙ

ｉｓａｂｕｎｄｌｅｏｆｃｏｎ ｔｒａｃ ｔｒ ｉｇｈ ｔｓｅｓ ｓｅｎｔ ｉａ ｌ ｌ

ｙ ，ｓｏｔｈｅｖａｌ
ｉ
ｄ

ｉ
ｔ
ｙ

ｏｆａｎｔ ｉ

－

ａｓｓ ｉｇｎｍｅｎｔｃ ｌａｕ ｓｅ ｓｓｈｏｕ ｌｄｒｅ ｆｅｒ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ｔ ｒａｃｔｌａｗ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 ｔｅｃ ｔｉｏｎｌａｗ．Ｉｎｓｏｍ ｅｃａ

？

ｓ ｅｓ ，ａｎｔ ｉ

－

ａｓ ｓ
ｉｇｎｍｅｎｔｃｌａｕｓｅｓｈａｖｅ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 ｌ ，ｌａｗｆｕｌａｎｄ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ｂａｓｉｓ ，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ｈａｖｅｎｏｔｆｕ ｌ ｌｙｖｉ
ｏ ｌａｔｅｄ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ｏ

ｐ ｒｏｔｅｃｔ ｔｈｅｐｒｏｐｅ ｒｔｙ
ｏｗｎｅｒｓ

＇

ｒ ｉｇｈｔｓｏ ｆｄｉｓｐｏｓ ｉｎｇ ，

ｔｈｅｌａｗｓｈｏｕｌｄｓ ｅｔｔｈ ｒｅｅｒｅｑｕｉｒ ｅｍｅｎｔ ｓｏｆｔｈｅ ｖａ ｌ ｉｄ ｉｔｙ
ｆｏｒｔｈｅａｎｔ ｉ

－

ａｓ 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ｃ ｌａｕｓ ｅｓ
：ｌｅｇａｌ ｉ

？

ｔｙ ，ｃｏｍｍｅｒｃ 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ａｂ ｌｅｂａｓｉ ｓ ，ａｎｄａｃｔｕ ａ ｌｅ ｆｆｅｃ 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ｌｅｇａ ｌｅｆ ｆｅｃｔ ｏｆ ａｎｔ
ｉ

－

ａｓｓ ｉｇｎ
？

ｍｅｎ ｔｃ ｌａｕ ｓｅｓｃａｎｏ ｎｌｙｔａｋｅｅ ｆｆ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 ｒａｃｔ
ｐａｒｔ ｉｅｓ ａｎｄ ｍ ａ ｌｉ ｃ ｉｏｕｓａｓｓ ｉｇｎｅ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
；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ｏ ｆ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ｔ
ｉ

－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9 4


